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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文件



盘城建复〔2019〕14号                     签发人：毛 力


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37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杨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整治龙沣路与谷丰路交叉口自发形成的劳动力交易市场建议悉收，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城市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城管执法部门更应切实履行城市管理职能职责。深入推进盘龙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形象，为创建文明城市而努力。针对龙沣路与谷丰路交叉口自发形成的劳动力交易市场对云南师大附小金江校区周边环境造成影响问题，我局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有针对性的开展一系列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的专项整治行动。
一是明确了校园周边环境容貌秩序管理标准要求，实行“网格化管理”，对辖区内116所中小学校明确网格责任人，落实网格责任，坚决取缔校园周边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无证摊点，确保周边环境整齐有序，道路无拥堵情况。在2016年，龙泉执法中队拆除了谷丰路上云南师大附小金江校区门前右侧的一个收费停车场，并对道路进行了硬化，确保道路畅通。二是对校园周边实行定人、定岗值守。云南师大附小金江校区，龙泉执法中队每日派出3人为一组，在校门口值守。三是实行弹性工作制，确保校园周边在城市管理上不出现空档，强化重点时段的监管。针对上学、放学等重点时段管理上易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执法力量，增加该处巡查次数，以及时发现和处理相关违规行为。
下一步我局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对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加强与公安、交警、市场监管、人社局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通过创新方法，建章立制，从多方面切实推动校园周边环境持续改善。
劝解分流和不间断的巡逻整治。执法人员到该片区域加大宣传疏导力度，耐心劝离外来务工人员，向他们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对身份不明人员上报辖区派出所进行身份和户籍核查确认。协助交警对乱停乱放违章违法行为进行执法记录和处罚。
该地段系外来务工人员自发形成的“站工市场”，无市场主体资格，属取缔范围。建议由辖区街道引摊入市，为劳动者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建立长效整治机制，对易形成的人员时间段，集中力量，采取宣传疏导，杜绝隐患发生。积极配合区就业局到非法劳务市场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引导求职者到正规劳务市场或盘龙区就业服务窗口进行求职登记，从根本上解决劳务人员聚集，影响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等问题。
再次感谢委员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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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府目督办、区人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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